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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洛龙区悠然居项目户型精装设计合同》补充协议
成本代码：   2.3.7.1             

合同编号： BLT.QQ.019-B01   
发 包 人：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承 包 人：饰冶工程设计（河南）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2024年 1 月   日
发包人（甲方）：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承包人（乙方）：饰冶工程设计（河南）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于2023年4月10日签订合同编号为“BLT.QQ.019“的《洛阳市洛龙区悠然居项目户型精装设计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
现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精装修设计工程综合单价相关事宜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原合同金额调整：
1、暂定含税总价为¥ 576435.00 元（大写：伍拾柒万陆仟肆佰叁拾伍元零角零分）。其中不含税金额为¥ 543806.60元（大写：伍拾肆万叁仟捌佰零陆元陆角零分），增值税税金为¥ 32628.40元（大写：叁万贰仟陆佰贰拾捌元肆角零分），税率 6 %最终合同总金额根据实际精装设计据实结算。

2、本工程设计费用包括本合同约定乙方完成设计工作内容（含服务）的全部费用。 

3、洛阳市洛龙区悠然居项目户型精装修设计及户型优化价格清单具体如下：

	团购区批量精装清单

	楼栋
	属性
	层数
	户型
	方案设计
	备注

	
	
	
	
	面积
（㎡）
	综合单价
（元/㎡）
	合价
	

	6#（7#、8#、9#楼套用6#楼）
	叠拼
	1F、2F
	J1
	263
	270
	71010
	

	
	
	3F、4F
	J2
	复用J1
	

	
	
	5F、6F
	G1
	271
	270
	73170
	

	10#（12#楼套用10#楼 ）
	平层
	1F
	H
	233
	270
	62910
	

	
	
	2F
	E1
	复用6层E1户型
	

	
	
	3F
	E2
	195
	270
	52650
	

	
	
	4F
	E1
	复用6层E1户型
	

	
	
	5F
	E2
	复用3层E2户型
	

	
	
	6F
	E1
	191
	270
	51570
	

	楼栋
	属性
	层数
	户型
	施工图设计
	

	6#
（7#、8#、9#楼套用6#楼）
	叠拼
	1F、2F
	J1
	262
	165
	43230
	

	
	
	3F、4F
	J2
	277
	165
	45705
	

	
	
	5F、6F
	G1
	270
	165
	44550
	

	10#
（12#楼套用10#楼 ）
	平层
	1F
	H
	232
	165
	38280
	

	
	
	2F
	E1
	复用6层E1户型
	

	
	
	3F
	E2
	194
	165
	32010
	

	
	
	4F
	E1
	复用6层E1户型
	

	
	
	5F
	E2
	复用3层E2户型
	

	
	
	6F
	E1
	190
	165
	31350
	

	非团购区户型优化
	
	项
	1
	30000
	30000
	

	
	合计
	576435
	

	1、同户型如需增补其他风格效果图，按单张1500元计费（含效果设计及图纸费）
2、如在各阶段成果沟通确认后，提出更改要求，按更改部分的面积单方取费标准计费（面积以设计通知单为准）。
3、镜像户型如需单独出具施工图，按单方70元/㎡计费（详见附件）
4、相似户型如需出具施工图，按单方120元/㎡计费（详见附件）
5、局部空间如需改动，因方案设计变更调整引起变化，按单方120元/㎡计费。
6、赠送空间如简易设计（标准参考物业用房）按200元/㎡计算，若精装设计按435元/㎡计算。


4、精装设计面积的计算原则为：按有围护结构的室内装修面积，阳台计半面积，入户花园如为封闭作为室内使用则计全面积，如当阳台使用则计半面积，外墙计内边线，内墙和飘窗计全面积。根据精装设计需要，最终结算面积以实际精装设计面积为准。
付款方式调整如下：
	序号
	设计阶段
	付款比例
	金额
	备注

	1
	预付款
	10.00%
	57,643.50 
	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作为预付款。

	2
	户型优化
	15.00%
	86,465.25 
	户型优化设计完成，并经甲方确认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3
	方案阶段
	35.00%
	201,752.25 
	方案设计完成，并经甲方确认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4
	施工图设计
	30.00%
	172,930.50 
	施工图设计完成，并经甲方确认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5
	现场配合
	10.00%
	57,643.50 
	配合精装施工完成、工程整体竣工验收完成、设计合同结算完 
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设计合同结算金额的 100%。

	
	合计
	100.00%
	576,435.00 
	


四、其他
1、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以原合同的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内容，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2、本补充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出现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柒份，甲方执伍份、乙方执贰分、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乙  方：饰冶工程设计（河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签订日期： 2024 年 1 月   日        签订日期： 20242年 1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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